
 

上饶师范学院 2019 年专升本招生简章 

根据省教育厅《江西省普通高校推荐选拔优秀高职高专毕业生进

入本科阶段学习暂行办法（修订）（赣教高字〔2019〕17号）和《关

于做好全省 2019年普通高校专升本考试招生工作的通知》（赣教考字

〔2019〕7号），制定上饶师范学院 2019年专升本招生简章如下： 

一、招生对象 

1.经统招入学的本省普通高职高专 2019届毕业生，政治思想好，

身体健康，成绩优秀，截止报名时无不合格课程，在校期间没有考试

舞弊或受到纪律处分等不良记录，经所在高校审查推荐，招生高校审

定，可参加选拔考试。限报考与考生本人所学专业相对应的招生专业。 

2.江西省户籍 2009 年以后应征入伍具有普通高职（专科）毕业

学历的退役士兵，可自愿报名参加选拔考试，招生计划单列，单独录

取，考试科目与同专业普通考生相同，限报考一所学校。考生凭身份

证、普通高职（专科）毕业证和士兵退役证报考，报考资格由上饶师

范学院审查。 

二、招生办法 

学校严格执行《江西省普通高校推荐选拔优秀高职高专毕业生进

入本科阶段学习暂行办法（修订）（赣教高字〔2019〕17 号），成立

“专升本”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办公室挂靠教务处，学校纪委监

察室全程参与监督招生工作。 

（一）报名。学校教务处负责组织报名工作，报名程序分为三步：

符合报名条件的考生向所在学校报名→各学校审核通过后向上饶师

范学院教务处集体报名→上饶师范学院教务处进一步汇总报名信息

向省教育厅考试院上报（具体的报名办法详见上饶师范学院教务网



《关于 2019年推荐选拔优秀高职高专毕业生进入本科阶段学习的通

知》（饶师院教字〔2019〕39号））。 

（二）考试。报名审核通过的考生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领取准考

证，并参加上饶师范学院统一组织的自主命题考核的笔试（英语和两

门专业基础课）。 

考试课程采取独立封闭命题，考前由学校纪委监察室人员从命题

教师库中抽取相关任课教师，在全封闭的环境中根据考试大纲完成。

阅卷工作从阅卷教师库中随机抽取阅卷教师参加。 

（三）录取。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合理、择优的原则，按招

生录取流程完成录取，保证学校整体生源质量。上饶师范学院教务处

负责组织录取工作，包括公布考生成绩、确定并公示拟录取名单、完

成考生成绩等信息上报工作，同时向教育厅高教处、省教育考试院报

送拟录取名单进行审核，经省教育厅统一公示后办理录取手续。 

1.录取成绩计算方法：专升本考试最终成绩为各个招生专业的三

门考试课程（即英语和两门专业基础课）的分数之和，每门课程实行

百分制。 

2.录取原则。执行录取分数最低控制线。 

（1）各专业的录取人数严格按照省教育厅批复的招生计划数执

行。 

（2）英语单科成绩控制线：英语专业不低于 60 分，其它专业

不低于 50 分。总分控制线：英语专业不低于 180 分，其它专业不

低于 170 分。 

（3）录取顺序。各专业在英语和总分控制线内，按总分由高到

低录满为止；若总分相同，则按专业课总分由高到低录取。 

三、考试时间及科目 



考试科目为英语和两门专业基础课，三门考试课程详见下表。考

试时间为 2019年 6月 1日，6月 1日上午考英语（时间为 9:00—11:

00），下午考专业基础课程一（时间为 1:30—3:30）和专业基础课程

二（时间为 4:30—6:30）。（各考试课程考试大纲已公布在上饶师范学

院教务网上，网址：http://jwc.sru.edu.cn/html/2019/1-4/n4140

2176.html）。 

招生专业 
考试科目 

备注 
基础课程一 基础课程二 

数学与应用数学 数学分析 高等代数 专业课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数据结构 C语言 专业课 

物理学 电磁学 热学 专业课 

化学 有机化学 无机化学 专业课 

汉语言文学 中国古代文学 中学语文教材教法 专业课 

英语 综合英语 翻译基础与实践 专业课 

旅游管理 旅游学概论 旅游文化学 专业课 

学前教育 学前教育学 儿童发展心理学 专业课 

会计学 中级财务会计 成本会计学 专业课 

所有招生专业 英语 校统考课程 

四、招生专业及招生人数 

经省教育厅批准，上饶师范学院 2019 年专升本招生计划指标共

50人。具体的招生专业及各专业招生人数详见下表。 

专业类别 招生专业 招生人数 

文史理工类 

数学与应用数学 5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 

物理学 3 

化学 7 

汉语言文学 6 

旅游管理 3 

学前教育 8 

会计学 9 

外语类 英语 7 

合    计： 50 

五、其他事项 

http://jwc.sru.edu.cn/html/2019/1-4/n41402176.html
http://jwc.sru.edu.cn/html/2019/1-4/n41402176.html
http://jwc.sru.jx.cn/biao/ksdg2018/03%E6%95%B0%E6%8D%AE%E7%BB%93%E6%9E%84%E8%80%83%E8%AF%95%E5%A4%A7%E7%BA%B2.doc
http://jwc.sru.jx.cn/biao/ksdg2018/05%E7%94%B5%E7%A3%81%E5%AD%A6%E8%80%83%E8%AF%95%E5%A4%A7%E7%BA%B2.doc
http://jwc.sru.jx.cn/biao/ksdg2018/06%E5%85%89%E5%AD%A6%E8%80%83%E8%AF%95%E5%A4%A7%E7%BA%B2.doc


（一）学费。进入本科阶段学习的学生，按我校所录专业的学费

和住宿费收费标准交纳有关费用。普通专升本学生享受统招本科生相

同的待遇。学校根据国家有关资助困难学生的政策规定，采取奖、贷、

助、补、减等措施，帮助困难学生完成学业。 

（二）待遇。根据《上饶师范学院推荐选拔优秀高职高专毕业生

进入本科阶段学习暂行办法（第 2次修订）》（饶师院发〔2017〕5号），

专升本学生高职高专阶段完成的课程在进入本科阶段后不得免修，必

须完成相应本科专业培养方案规定的所有学业。学习期满，各科成绩

合格，按照教育部教学〔2002〕15 号文件规定颁发本科毕业证书（即

注明“专升本”），毕业后自主择业，符合学士学位授予条件的，授予

学士学位。 

（三）报到。拟录取的考生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办理预报到手续，

同时提供专科毕业证书、就业报到证等材料，逾期未办理预报到手续

者，视为放弃录取资格。 

六、咨询方式 

上饶师范学院教务处考试科叶老师，电话：0793-8154070。 

 

 

 

上饶师范学院教务处 

2019年 5月 10日 

 

 

 


